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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創新產品或服務優先採購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條例第二十七條所稱創新產品或服務（以下簡稱創新標的），指產品或服

務之品質、功能、規格、技術、製程、流程或商業模式等相較於國內同業產品或

服務為新，或可提高效益或效率者。 

第三條  機關（構）採購之創新標的需求符合附表所列基本技術之ㄧ者，得依本辦法

辦理優先採購。但不得違反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規定。 

前項機關（構）之創新標的需求符合之認定，得視個案情形，由採購機關

（構）邀集專業人士，組成採購審查小組予以認定。 

第四條  機關（構）依本辦法辦理創新標的採購者，得依前條附表所列之基本技術特

性之ㄧ，訂定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文件或企劃書內說明之事項，供機關（構）於開

標後為審查。 

第五條  機關（構）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創新標的採購者，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招標： 

一、創新標的以不特定廠商之技術規格為標的者，依政府採購法之公開招

標、選擇性招標或經公開客觀評選之限制性招標辦理。 

二、創新標的屬專屬權利、獨家製造或供應，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

可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限制性招標。 

第六條  機關（構）依前條第一款辦理創新標的採購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二條

第一項第三款適用最有利標決標或準用最有利標評選辦法決標，並應載明於招標

文件中。 

第七條  機關（構）所採之最有利標評定方式，採價格不納入評分者，應依下列方式

之一辦理，並應載明於招標文件： 

一、採總評分法或序位法者，應於招標文件載明固定費用或費率。 

二、採評分單價法者，經評選合格分數以上之廠商依其分數由高至低，取前

百分之八十（小數點四捨五入）之廠商計算價格與總評分之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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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所採之最有利標評定方式，採價格納入評分者，其所占總滿分比

率以百分之二十為限。 

機關（構）應將廠商供應產品或服務之創新性，作為評定最有利標之評選

項目之ㄧ，其配分占總滿分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且應為配分最高之評選項

目之一。 

第八條  機關（構）適用最有利標辦理創新標的採購，採總評分法並依第七條規定辦

理，總評分最高之廠商，有二家以上相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應優先決標予

創新性項目得分較高之廠商。如創新性項目得分仍相同者，應就創新性項目再行

評選一次，決標予得分較高之廠商。 

採前項優先決標方式者，應載明於招標文件。 

第九條  機關（構）適用最有利標辦理創新標的採購，採評分單價法並依第七條規定

辦理，價格與總評分商數最低之廠商，有二家以上相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

應優先決標予創新性項目得分較高之廠商。如創新性項目得分仍相同者，應就創

新性項目再行評選一次，決標予得分較高之廠商。 

採前項優先決標方式者，應載明於招標文件。 

第十條  機關（構）適用最有利標辦理創新標的採購，採序位法並依第七條規定辦理，

序位第一之廠商有二家以上，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應優先決標予創新性項目得

分較高之廠商。如創新性項目得分仍相同者，應就創新性項目再行評選一次，決

標予得分較高之廠商。 

採前項優先決標方式者，應載明於招標文件。 

第十一條  機關（構）準用最有利標評選辦法辦理創新標的採購者，分別適用第八條、

第九條或第十條規定之評定方式。機關（構）與評選優勝廠商之議價與決標，

應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一、優勝廠商為一家者，以議價方式辦理。 

二、優勝廠商為二家以上者，依優勝序位，自最優勝者起，依序以議價方

式辦理。有二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者，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

與創新性項目得分較高之廠商優先議價。如創新性項目得分仍相同者，

應就創新性項目再行評選一次，與得分較高之廠商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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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機關（構）依本辦法辦理創新標的之採購，應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五條規

定，允許廠商提出替代方案，並應載明於招標文件。 

機關（構）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允許廠商於得標後提出替代方案者，得定明

獎勵措施，其獎勵額度，不受替代方案實施辦法第十三條之限制。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適用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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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創新產品或服務基本技術特性 

項次 基本技術類別 基本技術特性 

一 資訊服務 一、採用雲端技術之特性 

符合雲端五項基本特性（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隨

選自助服務（On-demand Self-service）、多元上網（Broad 

Network Access）、資源彙整（Resource Pooling）、快速

彈性（Rapid Elasticity）與計量服務（Measured Service），

或符合 ISO/CNS 19086 雲端服務水準協議框架標準。 

二、採用大數據分析技術之特性 

符合處理資料來源為具備高資料量、高速度、多樣性（多

重異質資料格式）、變異性等特徵的資料集所組成，利

用可延展的架構來進行儲存、處理、統計、分析與預測

等特性。 

三、採用物聯網技術之特性 

符合結合各種感知裝置，透過網路通訊協定，實現互通

互聯功能，可進行信息交換和通訊，並創造各種應用服

務模式之特性。 

四、採用 AI人工智慧技術之特性 

符合讓電腦具備和人類類似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之

類人類智慧，透過演算發展包括推理、知識、規劃、學

習、交流、感知等能力之技術特性。 

五、 採用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技術之特性 

符合利用虛擬或實景畫面，透過電腦程式產生一個三維

空間的虛擬世界，提供使用者關於視覺等感官的模擬，

讓使用者感覺彷彿身歷其境，可以即時、沒有限制地觀

察三維空間內事物之技術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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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採用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技術之特性 

符合透過影像的位置及角度精算並加上圖像分析技

術，讓螢幕上的虛擬世界能夠與現實世界場景進行結合

與互動的技術特性。 

七、採用區塊鏈技術之特性 

符合透過去中心化方式，透過一致的規範與協議，以分

散式結點安全的進行網路數據的存儲、驗證、傳遞和記

載資訊之技術特性。 

 


